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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社會工作教育之發展與前瞻 

彭淑華 

壹、前言 

臺灣社會工作教育從 1951 年開始發

展，最早為臺灣省立行政專校的社會行政

科。其後，社會工作課程附屬在各校社會

學系之下。1960 年代期間，各大專社會學

系科逐漸增設社會工作方面的課程，1973
年，臺大社會系開始分社會學及社會工作

二組教學；1979 年，東海大學成立「社會

工作學系」，此乃社工組自社會學系獨立出

來的第一所學校。其後，社工系所持續穩

健成長，截至 104 學年度止，根據教育部

104 學年度大學院校一覽表資料顯示，共

計 28 所公私立校院設置社會工作相關學

系、所或學程。另依據臺灣社會工作教育

學會定期的統計資料加計未在正式統計或

官方資料中的數據，臺灣地區已有超過 30
個社會工作系所，每年招收的大學部學生

已達 3,000 位，碩士生超過 400 位，博士

生 24 位（莫藜藜，2007；詹火生，2007；
臺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2016；教育部，

2016）。 
在這超過一甲子的發展過程中，臺灣

地區由於社會經濟環境變動產生新的社會

議題，社會工作專業人力的需求日見升

高，加以接受美國、英國社會工作教育的

學者陸續返國進入社會學或社會工作學系

任教，社會工作教育逐漸自早期培育社會

行政人才為主，走到今日以訓練專業社會

工作者為目的，社會工作教育也漸漸發展

成熟，成為獨立且專業的學門領域。 
社會工作教育及專業實務的發展，促

成專業團體的產生。1983 年「醫務社會服

務協會」（1988 年更名為醫務社會工作協

會）、1989 年「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1992 年「社會工作教育學會」等民間團體

紛紛設立，政府、民間組織與學術界有更

多對話的管道，對於建立社會工作專業證

照制度的共識愈趨一致，在民間團體與學

術界共同努力下，1997 年促成「社會工作

師法」的通過，社會工作者經由國家考試

取得專業證照，加以 1990 年代後的大學教

育鬆綁，大學院校掀起一股設置社會工作

學系所的風潮。2010 年起，大學招生壓力

加上少子化的威脅，一些大學科系轉型成

為社工系。社工系如雨後春筍在更多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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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社工系所由獨立且專業的學門領域

成為少子化浪潮下轉型的萬靈丹。 
社工系所成長代表的是社工專業教育

獲得肯定與重視？抑或專業教育商品化？

值此轉型時刻，如何重新為臺灣社會工作

專業教育在學術社群定位十分重要。本文

試圖從系所、課程、師資三個面向，探討

臺灣地區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並試提社

會工作教育之發展建議。 

貳、社會工作系所成長 

一、1996 年之前 

若以 1997 年臺灣通過「社會工作師

法」為分界點來看，至 1996 年止，臺灣大

學設有社會工作/社會福利大學部的共有

14 個，招收學生約 1,100 人；碩士班有 10
所，招收學生約 140 人；博士班有 2 所，

招收學生約 11 人（林萬億，2010）。 
此階段主要為確立「社會工作」學術

位置的階段，如前述，1960 年代期間，各

大專社會學系科逐漸增設社會工作方面的

課程，1973 年，臺大社會系開始分社會學

及社會工作二組教學；1979 年，東海大學

成立「社會工作學系」，此乃社工組自社會

學系獨立出來的第一所學校。1984 年，第

一個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成立；1994 年，

第一個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班成立。社會工

作系所在此期間逐步邁向專業且獨立的學

門。 

二、1997 年－2010 年 

1997 年「社會工作師法」通過後，證

照制度帶動科技大學成立相關系所，加以

大學教育鬆綁，臺灣在此期間成立了 13
個社會工作/社會福利大學部，招收學生約

1,590 人：碩士班有 14 所，招收學生約 207
人；博士班有 2 所，招收學生約 8 人。總

計截至 2010 年，臺灣已有 26 個社會工作/
社會福利學系（組）、23 個碩士班、4 個博

士班，總計每年培養約 2,650 位大學部與

347 位碩士級的社會工作/社會福利工作

者，以及 19 名左右的社會工作/社會福利

博士（林萬億，2010）。 
此階段為社會工作系所蓬勃發展的階

段，社會需求加上社工師證照制度的助力

下，社會工作系所成長速度超過過去 45
年累積的數量，科技大學亦開始搶搭社會

工作師的熱潮，私立大學的數量增加，各

校招生數亦較前增加，各種學制如二年制

在職專班、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等紛紛

設立，然而，在快速成長的背後，社工專

業師資趕不及系所成長速度，也為社會工

作專業教育的品質帶來隱憂。 

三、2010 年－2013 年 

根據臺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2013）
的統計，若加入新設立學校，臺灣地區已

有超過 30 個社會工作系所，2013 年招收

的大學部學生已達 3,000 位，碩士生超過

400 位，博士生 27 位。由於少子化威脅及

部份科系招生員額不足影響下，具有社工

師證照制度的社會工作系所成為招生的利

器，加以設立門檻低，社會工作系所成為

轉型系所或新設系所的另一個選擇。一些

學校，如南華大學社會學系於 100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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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分二組，其中一組為「社會工作」；育

達科技大學在 100 學年度設立「健康照顧

社會工作系」；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於 100
學年度設立「老人福祉與社會工作系」等

即是。同樣的，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的成長

反映的是大學校院因應社會變遷及招生壓

力下之因應，卻不是社工專業師資的到

位，此點其實一直是社會工作專業潛藏的

危機之一。 

四、2013 年－迄今 

以 103 學年度畢業學生人數來看，臺

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2016）統計 28 所社

會工作相關系所的現況資料顯示，學士班

有 2246 位畢業生，234 位碩士畢業生、7
位博士畢業生。若加計未列入上述 28 所學

校，並參酌教育部（2016）104 學年度大

學院校一覽表中，有關社會工作系所資料

顯示（如表 1），社會工作相關系組之畢業

生，總數應在 3000 位或以上。另以 104
學年度核定招收學生人數來看，臺灣社會

工作教育學會（2016）的統計得出學士班

有 2714 位，碩士有 446 位、博士有 24 位。

若加計未列入 28 所學校，但有社會工作相

關系組之學生，總數亦應在 3000 位或以

上。 
2013 年迄今，少子化持續是各校直接

面對的威脅，加以社會需求、專業證照、

就業市場、開設成本等因素考量，成立條

件相對簡單之社會工作系所持續成為科系

轉型的選擇之一，如金門大學於 102 學年

度設立「社會工作學系」；東華大學於 103
學年度另設「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

程」；大同技術學院於 102 學年度將原「社

會福祉與服務管理系」更名為「社會工作

與服務管理系」；臺北海洋技術學院於 102
學年度設立「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樹德

科技大學於 104 學年度設立「社會工作學

士學位學程」等即是，也使得社會工作學

系在少子化威脅下，仍能異軍突起，持續

擴展。 
在此階段，社會工作系所為具獨立且

專業的學科逐漸面臨挑戰，當社會工作系

所成為轉型的救生符或萬靈丹，然而師資

結構卻是原有轉型科系之專長，如幼教或

幼保、社會學等，專業養成教育在這一波

為求生存下而妥協、鬆動之際，社會工作

教育面對的是教學現場與實務的脫節。社

會工作專業的精神與實踐如何在社工教育

中被展現，是很嚴肅必須面對的。 

表 1  教育部 104 學年度大學院校一覽表（社會工作系所） 

學校名稱 學院名稱 系所名稱 學制 
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 社會工作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國立臺灣大學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國際與社會科學學

院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碩士班 

國立中正大學  社會科學院 社會福利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7F645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7F645&DepartmentKey=00000137FA81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80B01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80B01&DepartmentKey=000001381383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8279C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8279C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8279C&DepartmentKey=0000013833BC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87131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87131&DepartmentKey=0000013874E1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89333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89333&DepartmentKey=0000013897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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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 

人文學院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

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國立金門大學  健康護理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學士班、進修學士班 
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系  四技（日間）、四技（進修）、碩士班 

東海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輔仁大學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東吳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中國文化大學  社會科學院 社會福利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靜宜大學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

福利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實踐大學  民生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 
高雄醫學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院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

作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慈濟學校財團法

人慈濟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院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

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長榮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玄奘大學  社會科學院 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

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亞洲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  
朝陽科技大學 人文暨社會學院 社會工作系  四技（日間）、四技（進修）、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廣亞學校財團法

人育達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四技（日間）、二技（進修）、四技（進

修） 
大仁科技大學  人文暨社會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四技（日間）、二技（進修）、四技（進

修） 
嘉藥學校財團法

人嘉南藥理大學  

人文暨資訊應用學

院 
社會工作系  四技（日間）、四技（進修）、四技（進

修） 
樹德科技大學  應用社會學院 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

程 

四技（日間） 

臺北海洋技術學

院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四技（日間）、二技（進修） 

美和學校財團法

人美和科技大學  

民生學院 社會工作系  四技（日間）、二技（進修）、二技（進

修）、四技（進修）、碩士班 
大同技術學院  商學群 社會工作與服務管理

系 

四技（日間）、二技（進修）、四技（進

修）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6）。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8AB9C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8AB9C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8AB9C&DepartmentKey=00000138AD75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8AB9C&DepartmentKey=00000138AD75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8E3D0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8E3D0&DepartmentKey=00000138E680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A072E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A072E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A072E&DepartmentKey=0000013A0CEF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8E909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8E909&DepartmentKey=00000138F108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8F459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8F459&DepartmentKey=0000013900F3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04CC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04CC&DepartmentKey=00000139089C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266D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266D&DepartmentKey=000001392BA7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4103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4103&DepartmentKey=000001394380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4103&DepartmentKey=000001394380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816E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816E&DepartmentKey=000001398411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8AD5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8AD5&DepartmentKey=00000139910B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8AD5&DepartmentKey=00000139910B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9DDC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9DDC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9DDC&DepartmentKey=00000139A2C6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AC5B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AC5B&DepartmentKey=00000139AF03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AC5B&DepartmentKey=00000139AF03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B283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B283&DepartmentKey=00000139B4E3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C018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C018&DepartmentKey=00000139C18E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C018&DepartmentKey=00000139C18E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C3AA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9C3AA&DepartmentKey=00000139C9A1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A69CF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A69CF&DepartmentKey=0000013A7141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A7BCE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A7BCE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A7BCE&DepartmentKey=0000013A7D29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A84D4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A84D4&DepartmentKey=0000013A8992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AC071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AC071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AC071&DepartmentKey=0000013AC8E5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University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AC948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AC948&DepartmentKey=0000013ACF97
https://ulist.moe.gov.tw/Browse/DepartmentDetail?UniversityKey=0000013AC948&DepartmentKey=0000013ACF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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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設計 

一、1996 年之前 

回顧社會工作教育課程之建置，由於

早期自美國接受社會工作教育返臺者居

多，因此，當臺灣的社會工作專業教育於

1970 年代開始走向專業化之際，在規劃社

會工作核心必修課程時，主要參採美國

1969 年「社會工作教育委員會」（The 
Council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簡稱

CSWE）所頒訂的課程標準。於 1971 年內

政部與教育部聯合舉辦之第三次全國性社

會工作教育會議通過社會工作系（組）必

修專業科目，計包括社會工作概論、社會

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社區組織與社

區發展、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社會福利

行政、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社會統計、

社會（工作）研究法、社會工作實習等 10
科。後來，教育部依此訂出「社會工作學

系（組）課程標準」據以實施（莫藜藜，

2007；林萬億，2010；彭淑華，2011）。 
1990 年代，大學教育鬆綁、大學自主

下，部頒必修課程改授權各校自訂，大部

分學校仍然以 1970 年代課程基準為依

據，然而部分學校在學分數或科目仍略有

調整，至於新設社會工作學系在核心課程

訂定上呈現分歧、不一致，專業社會工作

者的養成教育引發討論，來自實務界對於

社工教育品質的質疑以及社工師考試的舉

才制度面臨挑戰。 

二、1997 年－2012 年 

1997 年「社會工作師法」通過之後，

列入社會工作師專技高考之專業考試科目

包括社會工作、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社

會工作直接服務、社會工作研究方法、社

會工作管理、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等 6
科。上述這些科目大致與大學部必修課的

規劃相似，然並非每一學校皆開設所有課

程。加以應考資格採「報考從寬、錄取從

嚴」原則，除廣納相關系所外，對於非社

會工作系（組、所）的畢業生，但又曾修

習部分社會工作課程，有志成為社會工作

者，也有機會報考社會工作師，遂有 20
學分的最低門檻規定，提供了一些學校開

設社會工作 20 學分班的重要法源基礎（林

萬億，2010），甚且獲得認可進入社會工作

實務界，擔任助人專業的社會工作。 
20 學分班雖然開啟大門讓有志從事

社會工作者取得認可身份，然而短期、密

集的授課方式擾亂了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

發展，且讓非社會工作科系者藉此進入專

業體系，對於社會工作教育與專業形象皆

是一大折傷。一直到現在，修過 20 學分班

等同具備考試院的社會工作師應考資格，

也成為具備社工專業人員任用資格的門

檻。但 20 學分的速成教育如何等同經過大

學 4 年洗禮的大學正規社會工作教育？而

各大學相關系所名稱不一、正名或更名著

實不容易，為了彌補社會工作師應考資格

的缺失，並導正社會工作應具備之基礎核

心課程，修正相關應考資格的議題於焉產

生。 

三、2013 年－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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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起，「社會工作師法」實施新

的應考資格規定，其中最大的調整是以修

習學科及學分數，而非學系作為應考資格

的標準。修習課程必須包括 5 領域各課

程，每一學科至多採計 3 學分，合計 15
學科、45 學分以上，且經考選部審議通過

並公告者，具體課程如下所列： 
1.社會工作概論領域課程 2 學科，包

括社會工作概論、社會福利概論或社會工

作倫理。 
2.社會工作直接服務方法領域課程 3

學科，包括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

社區工作或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 
3.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領域課程 4 學

科，包括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社會學、

心理學、社會心理學。 
4.社會政策立法與行政管理領域課程

4 學科，包括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社會

福利行政、方案設計與評估、社會工作管

理或非營利組織管理。 
5.社會工作研究法領域課程 2 學科，

包括社會工作研究法或社會研究法、社會

統計。  
舊的規定則實施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在考試院新規定的衝擊下，雖然可杜

絕 20 學分班過於寬鬆的弊病，且讓應考資

格所具備專業標準更趨一致，然「考試領

導教學」的聲浪再度充斥。各系為了避免

學生畢業不符應試資格，即使不願被牽著

鼻子走，卻也不得不迅速調整課程，甚至

大部分系所乾脆將這 15 門課訂為必修

課。必修課規定越多必然影響學生選課的

自由，違反先前教育部的教育鬆綁、大學

自主的既定政策，但為了學生得以應考，

卻又不得不跟著時勢走。 
在這一波的考試改革制度中，固然重

新讓臺灣各大學社工系所的必修課趨於一

致，臺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也因應核心課

程之確定，有更多立基點與各大學社會工

作學系所訂定核心課程的課綱，然而，綁

課程及學分數，卻不論是否源自社工系所

的專業教育造成了另一波社工教育的危

機。 
由於社工證照制度及就業市場需求，

非社工相關領域的學門也紛紛開設社工課

程，或專設社會工作學分班，授課師資及

實習制度未有嚴謹把關，且無須經過高等

教育或技職體系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學門

的評鑑。在符合考試院綁學科及學分數的

機制下，社會工作教育正面臨被解構、由

學門專業培育轉而為市場證照考試培育取

向，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精神與核心價值

信念正一點一滴流失。 

肆、師資結構 

一、1998 年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學 
系師資專長分布 

截至 1998 年止，臺灣的 21 個社會工

作與社會福利相當系所教師共計 158 人，

其中有 65%具博士學位，34%為碩士。專

長屬社會工作、社會福利或社會政策本科

者僅占 51%，餘為社會學（15%）、教育學

（12%）、心理與輔導學（10%）、家庭研

究（4%）等。上述資料顯示，社會工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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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之師資學歷有待提升，社會工作專業發

展所需之教師數需要增加（林萬億，

2000）。 

二、2010 年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學 
系師資專長分布 

1997 年「社會工作師法」通過後，師

資結構是否因社會工作專業化進展而改

善？從林萬億（2010）的歸納資料顯示，

專長屬社會工作、社會福利或社會政策本

科者也僅維持在 50%。而社會學專長者占

14%，教育學背景者下滑到 6%，心理與輔

導學專長者比率占 9%，專長屬三民主義、

國家發展，或人文社會科學者從 2%上升到

7%，人數從 3 人增加到 21 人，其餘各專

長者變動不大。亦即，從 1998 年至 2010
年來，社會工作系所快速增加產生對社會

工作師資需求的增加，社工師資增加了

150 人，但本科專長者增加了 71 人，非本

科者亦同步增加。 

三、2013 年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學 
系師資專長分布 

根據臺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於 2013
年針對團體會員進行的調查資料顯示，截

至 2013 年 7 月底止，臺灣的 26 個社會工

作與社會福利相當系所教師共計 306 人，

其中有 87.9%具博士學位，12.1%為碩士：

如以最高學歷的國籍來看，其中外國籍畢

業占 51.6%，本國籍畢業者占 48.4%。就

專長屬社會工作、社會福利或社會政策本

科者僅占 56.9%，餘為社會學（12.4%）、

教育學（5.9%）、心理與輔導學（9.2%）、

中山學術或國家發展（4.9%）等。若與

1998、2010 年相比較，社會工作系所之師

資學歷已有明顯提升，此可能與國內社會

工作博士班畢業生陸續進入各系所有關，

然而社會工作專業發展所需之教師數增加

幅度仍有限。 

四、2016 年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學 
系師資專長分布 

根據臺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於 2016
年針對團體會員進行的調查資料顯示，截

至 2014 年 7 月底止，臺灣的 27 個社會工

作與社會福利相當系所教師共計 317 人。

作者另根據網站資料，加計教育部（2016）
104 學年度大學院校一覽表資料有關社會

工作系所顯示，現有社工相關系所師資人

數共計 359 位，扣除 4 位資料不詳外，其

中有 319 位（約占 88.9%）具博士學位，

有 36 位（約占 10.0%）具碩士學位：如以

最高學歷的國籍來看，其中外國學位畢業

有 160 位（約占 44.6%），本國學位畢業者

約占 54.3%。就專長屬社會工作、社會福

利或社會政策本科者，有 174 位（約占

48.5%），餘為社會學有 50 位（約占

13.9%）、教育學背景含成人教育有 36 位

（約占 10.0%）、心理與輔導學背景有 28
位（約占 7.8%）、其餘則分散在各領域，

包括醫學、公共行政、家庭研究、幼兒教

育、犯罪、統計、生死學、營養、數學、

體育、資訊、管理、兒童文學等。 
若與 1998、2010、2013 年相比較，社

會工作系所之師資學歷已有明顯提升，此

可能與國內社會工作博士班畢業生陸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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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各系所有關，然而社會工作專業發展所

需之教師數增加幅度仍有限。尤其是加計

近些年增加之社會工作相關系所明顯可看

出，具備社會工作學歷之專業師資比例是

下降的。影響所及，專業科目及實習之帶

領有可能是由非具社會工作學歷或實務背

景教師所帶領及引導。 
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崩解，一方面固

然是社會工作專業師資培育趕不及系所成

長速度，但各大學在師資準備不及仍致力

擴充社會工作系所下，只著眼於招生，而

忽略社工專業養成教育與助人專業實務的

重要性。尤其是部分加入招生行列的社會

工作學系，在成立之初很多為校內非社工

背景師資轉任，或因不瞭解社會工作專業

需求或基於人情，聘用非社會工作本科的

情形屢見不鮮，對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發

展是一大阻礙。由非社會工作專長師資來

教導社會工作學生，尤其是直接服務與實

習課程，其專業認同、實務技巧與能力、

專業倫理等如何與實務銜接？社會工作價

值與信念如何透過專業養成教育去傳遞與

內化？如何提升社會工作的學術地位與社

會工作專業的發展引發很多的討論。 
正式納入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系所雖

然在師資結構仍有待努力空間，然而在社

會工作與社會福利學門的評鑑下，在師資

延攬、課程目標與內涵與對社會工作實務

的連結，仍能積極回應社會工作教育與實

務發展的需求，同時在臺灣社會工作教育

學會的平臺建置下，仍有一些可繼續努力

的空間。然而，社會工作師法考試變革帶

動的只認 15 學科、45 學分即可應試情況

下，一方面讓更多面臨招生壓力、少子化

威脅的系所，在原有師資條件不變情形下

轉型成為社工系所或開設 45 學分，以廣收

學生，其專業認同、師資結構、與教育品

質堪憂。甚至出現一個學校分別有二個獨

立系所，各自成立社工組招生；又或者是

原本有社會工作學系，卻又預計在不同學

院開設社會工作學分學程；又或者是完全

無社會工作學系或師資，卻能在完全不相

干之學系長出考試院社工師應考必具之

15 學科、45 學分，而要求社會工作相當學

門之認可等亂象。當社會工作系所成為轉

型科系或招生的萬靈丹時，社會工作專業

學術的發展與助人專業的理念與精神能否

繼續維持，是未來很嚴峻的考驗。 

伍、收放之間--社會工作專業教 
育的下一步 

臺灣社會工作教育發展 60 餘年，社會

工作教育專業團體成立亦已 24 年，在過去

漫長的發展過程中，臺灣社會工作教育學

門逐漸獨立成為一門專業的學門領域，社

工系的數量、畢業學生數成長中，社工證

照制度的優勢使得社工師考試成為每年報

考國家高等專技人員考試中，最為亮眼的

考試之一。然而，快速膨脹與教育鬆綁的

結果下，一些既存問題衝擊社會工作教育

在學術社群的定位，包括（彭淑華，2014a、
2014b）： 

一、師資多元但專業度不足，系所 
走向易被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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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系所快速擴充，然社工專業教育

人才培育緩慢，使得其他系所師資人力往

社會工作靠攏，加以一些學校社工系是由

原轉型科系之師資留任，課程規劃與內涵

常需配合師資結構而調整，而非基於專業

教育的屬性與專業的發展，影響社會工作

課程規劃與專業培育。 

二、專業核心課程內涵共識不足 

師資背景多元，對於社會工作專業的

培育固然可帶進多元觀點，然專業核心課

程仍有其基本概念與架構。大學教師自主

性高、共識形成不易，對於核心課程的教

授亦有差異。 

三、學術與實務差距大 

在師資多元、核心課程定位各異情況

下，養成教育與實務現場脫節，專業課程

的師資與實習未必由具備社會工作專業者

帶領，學生的專業學習有落差，而在雙方

對話或互動有限下，又加深學術與實務間

的差距。 

四、新世代、滑世代學生的學習能力

與專業認同降低 

社會工作系所除面對生存壓力，師

資、課程規劃等需積極面對議題外，新世

代學生的學習能力、學習動機與對社會工

作專業認同降低，使得養成教育之培育不

如預期，影響實務投入。 

五、廣開各種學制、來者不拒 

高等教育開放後，為滿足學校生存競

爭壓力，社工系所以不同學制出現，包括

「進修部」、「在職專班」、「學分班」、「學

位學程」等，雖能滿足社會各階層有意願

就讀社會工作者，可有再進修或拿到第二

專長的可能性，然廣開學制、來者不拒、

把關不嚴、徒然造成專業形象下滑。 

六、學校／社工系所生存保衛戰下的

負面效應 

為評量設校辦學成果，且因應少子化

下的招生吃緊現況，建立補助或退場機

制，各式各樣的評鑑制度出爐，有的學校

著重教師的研究表現，有的學校著重學生

招生、報到率、收益。教師淪為學術的代

工或學校生財工具、降低專業投入與熱忱。 
上述存在的問題需要對於現有社會工

作專業教育的專業品質好好把關，然而現

有體制常面臨「誰來把關？」的無奈，包

括各個社會工作學系設立的核准、社會福

利與社會工作學門評鑑等，究竟適宜的把

關者為何？應有何種建設性的機制？而攸

關社工師考試的舉才制度，公平、客觀、

公正的制度如何被延續？有哪些待興待

革？這些都是社會工作教育工作者或者專

業團體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與角色。 
未來，如何促進社會工作教育品質、

帶動實務領域的發展，仍有一些工作待努

力，包括下列各項（彭淑華，2014）： 

一、充權社會工作教育－社會工作教

育者之社會責任與角色 

雖然臺灣社會工作教育學界面臨較前

更為嚴峻的環境，師資多元且複雜、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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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對於教師的期待或制約增加、配合學校

政策而有各種班制、學生學習心態不一、

考試凌駕教學等現實壓力，然社會工作教

育者仍有其應承擔之社會責任與使命，具

體持續努力方向包括： 
1.回歸社會工作專業養成教育的本

質，建立社工生基本專業素養。 
2.適時掌握社會脈動，開設適合社會

需求之多元課程。 
3.貼近實務，與實務工作者協同合

作、厚植專業發展。 
4.引領社工師考試，讓考試制度更趨

合理、客觀、公正，更能符合社會工作專

業之實質需求，讓專業證照具備專業價值。 
5.為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品質把關。 

二、充權專業團體--「社會工作教育

學會」的社會責任與角色 

「社會工作教育學會」是由各大學社

會工作系所及教育者共同組成的非營利團

體，目前其團體會員共有 27 個，個人會員

約 105 位，為目前最具代表性的社會工作

教育團體。過去這些年，學會在社會工作

系所的對話與溝通多所著墨，每年定期舉

辦社工系所主管高峰會議、辦理社工教育

課程核心知能之檢視；另外，教師的薪火

相傳，教師的學術研討會或優良博碩士生

的成果發表每年定期舉辦；學會並參與重

要會議的決策，包括考試院、衛生福利部

等，很多的承擔，但是責無旁貸。未來，

社會工作教育學會仍應繼續其社會責任與

使命，具體努力方向包括： 
1.持續建立社工系所對話與溝通平

臺。 
2.持續建構社會工作專業教育核心知

能，凝聚共識。 
3.與相關專業團體共同合作，促成專

業發展。 
4.為專業能力與證照制度把關。 
5.建制社會工作專業育成與資源網。 
6.建立專屬社會工作學門的評鑑制

度，完備大學社會工作系所之入場與退場

機制。 
7.掌握社會需求與專業教育之改變，

倡議社會工作招生、課程、及師資結構的

調整。 

三、充權專業證照--讓專業證照真正

成為專業品質的保證 

做為一位社會工作教育者，我們必須

面對社會工作師考試對於社會工作專業養

成教育的衝擊，無法完全置身事外。也因

此，如何充權社工教育與專業證照之連

結，就如醫師、會計師、律師等專業養成

教育與職涯所需專業證照之必然性，我們

也必然要為未來投入社會工作職場之社工

子弟兵發聲，讓專業證照真正成為專業品

質的保證。 
在考試院新規定的衝擊下，雖然可杜

絕 20 學分班過於寬鬆的弊病，且讓應考資

格所具備專業標準更趨一致，然「考試領

導教學」的聲浪再度充斥。各系為了避免

學生畢業不符應試資格，即使不願被牽著

鼻子走，卻也不得不迅速調整課程，甚至

大部分系所乾脆將這 15 門課訂為必修

課。必修課規定越多必然影響學生選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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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違反之前教育部的鬆綁、大學自主

的既定政策，但為了學生得以應考，卻又

不得不跟著時勢走。 
然而，社會工作教育者在這一波變動

中真的無力乏天嗎？15 學科、45 學分的定

案事實上涵括了多位學者的參與，社會工

作師各科命題大綱亦是各校提供，主責社

會工作師命題、閱卷工作的也主要是社會

工作教育者，事實上，一直在引導考試制

度與方向的不乏社工教育者。但，或許最

大的問題在政策或制度的形成是在少數參

與、多數冷漠；少數積極共識，多數無緣

置喙而上路，那麼，在被動承受現狀之餘，

做為一名社會工作教育者，我們還能做什

麼？對於社會工作教育與考試制度有何規

劃？以下即針對幾點規劃與發展方向探討

如下（彭淑華，2011）： 

（一）建構社會工作專業教育核心知能 

首先，就社會工作教育界來看，學界

有關「考試領導教學」、「評鑑超越專業」

的聲音不斷出現在各個相關會議中，於

是，為擴大參與面，凝聚學界共識，臺灣

社會工作教育學會特別於民國 98 年規

劃、民國 99 年正式委任八位學者協助進行

九門專業課程核心知能建構（包括社會個

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社區工作、社會

工作實習、社會福利行政、社會政策與立

法、方案設計及評估、社會工作管理及非

營利組織管理），其中共計辦理 24 場焦點

團體，邀請該科教師提供意見，參與人次

共 201 人；各科召集人在彙整焦點團體之

意見後，於 100 年 3 月份的年會中發表初

稿，並於年會中廣納學術界、實務界的意

見，進而修訂確認。100 年度起，繼續委

任五位學者協助進行六門專業課程核心知

能建構（包括社會工作概論、社會福利概

論、社會工作倫理、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社會工作研究法及社會統計）。建構社會工

作專業教育核心知能是專業教育的第一

步，後續仍須持續推動，定期修訂。 

（二）改進考試題庫建置、命題及閱卷方

式 

社會工作師考試應定調在社工基本核

心能力的檢測。如前述，社會工作教育學

會希望透過各科核心知能建構，確立各科

基本核心知能標準，一方面作為專業社會

工作人員養成教育的基礎，另一方面，期

待經由凝聚社工學界力量，能將此核心知

能延伸至考試院之命題大綱，讓教學真正

領導考試，也讓考試基準更標準化。其中

最主要展現在題庫的建置與命題的方向，

避免命題方向過廣、過偏；閱卷委員標準

過嚴、過鬆等，而使得考生無所遵循。 
至於命題的原則，由於社工的屬性，

如何命出適當的測驗題型往往是出題老師

的夢魘，也使得測驗題型不是偏向有標準

答案之記憶題目，要不就是題目過細，直

接自書本引用，鑑別度引起爭議。在考試

院召開之改進推動會議中，測驗試題方

面，期待未來盡量避免記憶背誦式內容；

避免自教科書或參考書直接引述；也希望

若採混合式題型之科目，其測驗題數可減

少至 25 題。在申論試題方面，同樣期待避

免自教科書或參考書直接引述；採混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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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之科目其申論題數以命擬 2 題為原則

等。 
閱卷原則與社工師考試錄取標準有密

切關係，尤其目前每年報考社工師考試人

數屢創新高，在閱卷委員人力及時間有限

下，閱卷方式並非能做到不同題目由不同

委員閱卷，有時甚至相同題目由多位委員

閱卷，閱卷標準之一致性是一個挑戰。在

考試院召開之會議中，為強調客觀、公平

性，申論式試題建議採分題閱卷且一題到

底方式，同時同一科目閱卷委員以不同區

域的公私立學校教授為原則。事實上，閱

卷委員給分標準攸關錄取分數，此部分在

考試院召開之會議中曾有平行兩閱的構

想，亦即同一題由二個委員分別閱卷，以

彰顯客觀性，然因增加閱卷人力、時間及

成本，是否可行仍在討論中。 

（三）檢討現行考試錄取標準 

現行社工師考試錄取標準採及格制，

故每年通過考試之比例懸殊甚大，及格率

自 2.03%至 40%皆有，也引發社工實務界

對於考試決定專業素質的反彈，甚至形成

學術界與實務界的緊張關係。究竟考試錄

取標準維持現行之 60 分及格制或採一定

比例錄取制仍在研議中。而在 60 分及格制

中，是否採用分科及格保留三年的方式亦

是一個選項。以目前實施現狀來看，102
年開始實施應考資格新制前應仍維持 60
分及格制，惟提高申論式試題閱卷之信、

效度是努力的方向。至於 102 年新制開

始，是否繼續維持舊制，或分科及格保留

或改採一定比例錄取，錄取比例的標準為

何等，似乎經歷一段時間的討論後又無疾

而終，未來仍須更多共識。 

（四）研議考試之方式 

現行社會工作師考試係採一階段、兼

採選擇及申論二種考試題型方式進行，究

竟延續目前方式，或者採二階段考試，亦

即第一階段為測驗題型，一定比例錄取後

進入第二階段，採申論式題型，且命題兼

顧理論與實務方向，此部分仍在討論中。

惟為因應社工實務界用人之需要，社會工

作師考試仍採一次式考試制度。 
不容諱言，有關社工師證照是否等同

於專業服務品質的爭議不斷，而若社工師

錄取率偏低，社會工作系所及命題、閱卷

委員，往往出自學界，常常成為眾矢之的。

現行考試採紙筆測驗難以測出專業承諾、

熱誠、倫理、會談技巧及關係建立等實務

界必具之要素，然在現行沒有更好、更適

宜的舉才用人制度之前，紙筆測驗仍是主

要選項。作為社會工作教育學界的一份

子，我們期待從學校教育開始做起，讓每

一位歷經社會工作四年教育的莘莘學子具

備社會工作之基本專業素養，配合考試制

度之檢討修正，讓考試制度更趨合理、客

觀，更能符合社會工作專業之實質需求。 
我們期待，讓社會工作教育引領考試

趨勢，讓教育界與實務界有更多對話空

間，真正走出考試領導教學、考試凌駕專

業之上的陰影，讓專業證照真正成為專業

品質的保證。 
過去 60 餘年，在社會工作教育界前輩

們的努力耕耘下，社會工作教育成為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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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業學門，並對當代臺灣社會工作專業

發展貢獻良多。雖然發展至今，社會工作

教育的前景依然看好，然而前路是充滿各

種變數與挑戰。秉持過往發展的優勢，未

來社會工作教育學者及專業團體仍須積極

砥礪合作，承擔更多教育傳承的社會責任

與角色，持續為助人專業工作作育英才，

讓社會工作的薪火永續相傳。 
（本篇文章主要內容曾發表於 2014

年「劇變時代的社會福利政策「社會福利

模式－從傳承到創新」--2014 年兩岸社會

福利學術研討會，原文已經修改以符現

狀。） 
（本文作者：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兼民生學院院長，臺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

前理事長） 
關鍵詞：社會工作教育、社會工作教育協

會、社會工作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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